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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22/2021_2022__E6_B0_91_E

4_BA_8B_E8_AF_89_E8_c36_222804.htm 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诉

讼权利和义务是平等的，原告享有起诉的权利，被告享有答

辩和反诉的权利。所谓答辩，是指被告或者被上诉人享有的

对原告或者上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和理由进行回答和辩驳。

答辩权是当事人享有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是当事人诉讼

地位平等的表现。其行使的目的是为了切实有效地维护当事

人自己的合法权利，也便于法院审理案件时能够兼听双方当

事人提出的理由和意见，全面查清案情，分清事非，从而正

确处理案件。 反诉是指在已经开始的诉讼程序中，被告向本

诉的原告提出的一种独立的反请求，目的是抵消或者吞并本

诉原告的诉讼请求。反诉以本诉的存在为前提，应与本诉有

牵连，即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或者理由基于同一事实或者

同法律关系，应当在本诉做出裁判前向审理本诉的法院提出

，否则就不能合并审理，达不到吞并、抵消原告诉讼请求的

目的。 答辩与反诉的异同：答辩与反诉都是被告（被上诉人

）享有的诉讼权利，但答辩不会增加新的诉讼法律关系并导

致诉的增加，而反诉的一个基本属性是诉，反诉的成立意味

着成立了一个新的诉讼法律关系；答辩的目的是直接否定对

方当事人的诉讼理由和请求。答辩成立的直接后果是原告败

诉，反诉的目的是抵消或者吞并原告的诉讼请求，反诉的成

立并不必然导致本诉不成立。抗辩是义务人依据法律规定对

权利人拒绝履行义务的行为，例如，诉讼时效是义务人经常

援引的一项抗辩理由。因而，在买卖、承揽纠纷中，被告针



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提出质量异议等抗辩是答辩，不是反诉。

但被告因为产品质量问题造成财产或人身损害而向原告提出

赔偿请求，则是反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